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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课”主讲人：祝双夏律师

“订立遗嘱本身是很私人的事情，但也得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
公德。如果违反了这些，那么遗嘱很可能被判无效。”祝律师说。
对此，她认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泸州遗赠案很有典型意义。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某和蒋某1963年结婚，但是妻子
蒋某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了一个儿子。1994年，黄认识了一个
名叫张某某的女子，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2年同居。蒋发现这一
事实后，进行劝告但无效。1996年底，黄和张公开租房同居，以“夫
妻”名义生活，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
营。2001年2月，黄患上肝癌晚期，随后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
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
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某某一人所
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某某负责安葬。”

4月20日，黄的这份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4
月22日，黄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但遭到蒋的
拒绝。张遂向纳溪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蒋
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公
开宣判，认为尽管继承法中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且本案中的遗赠
也是真实的，但是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
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驳回原告张
某某的诉讼请求。

祝律师分析说，虽然对于此案的争议很大，但它给现在很多类
似的案件提供了判例。在此案中，黄所订立的遗嘱不论从形式上
还是从其真实意思表示上，都符合有效遗嘱的条件，但是法院认
为，他这份遗嘱的内容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因而认定为无效。

父母没留下遗
嘱，子女继承遗产
遭遇困难，那么，如
果老人立了多份遗
嘱，又该怎么办呢？

年近80岁的老
人孙先生有 5 个子
女（4 个女儿 1 个儿
子），自 知 年 事 已
高，他于 2004 年自
书遗嘱一份，对名
下的两处近 600 多

平方米的房产进行了分割，并将遗嘱交由爱人陈女士保管。因5个
子女的家庭生活境遇有好有坏，根据当时家人的实际居住情况，孙
先生在2008年对2004年的遗嘱进行了调整，因眼花手抖不方便写
字，便口头陈述房产处分情况，让长女记录整理后打印出来，由他
亲笔签字确认，爱人陈女士一直在旁边记录。

2010年孙先生病故，5个子女就父亲遗留下的房产分割产生异
议，其中2个子女认为2004年的遗嘱有效、3个子女认为2008年的
遗嘱有效，母亲陈女士协调不成，之后不久也因病去世。5个子女

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将纠纷诉诸法院。法庭上，亲情已不在，
同一血脉的兄弟姐妹分别坐到了原告席与被告席。此案经过一审
二审，最后审理判决结果否定了2008年的遗嘱，确定2004年的遗
嘱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最终，官司谁也没有赢，亲情却输得精光。

“哪些人享有继承权、享有多少份额的遗产，完全取决于遗嘱
的内容。可以说，遗嘱是完全体现被继承人生前意愿的有效途
径。”祝律师表示，但遗嘱继承的前提必须是被继承人立有 1 份合
法有效的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在形式上必须满足
以下 5 种法定形式之一：1、自书遗嘱；2、代书遗嘱；3、录音遗嘱；
4、口头遗嘱；5、公证遗嘱。值得一提的是，以上 5 种遗嘱的效力
等级不完全相同，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
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
销、变更公证遗嘱。也就是说，如果已经立了1份公证遗嘱，日后想
要撤销或者变更这份遗嘱，就必须到公证处撤销或重新订立1份公
证遗嘱。其他形式的遗嘱，在满足形式要件的前提下，可以自主更
改或撤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打遗嘱也走入了寻常家庭，然而，
这种遗嘱的法律效力却是存在问题的。我国《继承法》没有对打印
遗嘱的法律性质以及法律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作出相关
指导性意见。因此，法院最终否定了孙老先生2008年立下的遗嘱。

老人立了多份遗嘱，哪份有效？

独生女为何只能继承父母遗产的7/8
把财产留给“小三”的遗嘱有效么
来听律师讲述出乎意料的“继承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汪盼宏

“当下，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4-2-1家庭很普遍，”祝双夏
律师说，但独生子女想要继承父母留下来的遗产，却并不是人们想
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

90后广西南宁小伙小光的这个春节过得很纠结，他想给同在
南宁的奶奶拜年，却又怕奶奶不肯见他。因为继承父母遗产的事，
他两次将70多岁的奶奶告上法院。现在官司虽然已经了结，可奶
奶却与他结下了心结。10年前，小光还是个初中生时，母亲在出差
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20多天后，父亲因承受不了母亲去世的
打击选择了自杀。此后，小光就由外婆和3个姨妈抚养。父母在南
宁留下2套房产等财产，使得小光衣食无忧。不过，这些财产也带
来了纷争。

小光父母意外过世，并未留下遗嘱。那时，小光的外婆马老太
和奶奶覃老太都还健在。在马老太看来，小光没有了父母，财产就
该全留给小光。但覃老太却不这么看，老人认为自己儿子的财产
她有权继承。为了保障小光的权益，马老太作为监护人，和小光一

起将覃老太告上了法院。法庭上，马老太表态，属于她继承的份
额，她放弃继承，由小光来继承。法院最终判定，2套房产全部归小
光所有，小光按继承比例补偿覃老太10多万元。

“在这起案件中，之所以会产生纠纷，是因为大家对于法定继
承人的概念不甚清楚。”祝律师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的规定，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
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就是说，小光的父母先于
小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过世，那么小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
小光父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作为独生子女的小光，不能继承父
母名下的所有财产。

对于之前刷爆朋友圈的“杭州姑娘小丽作为独生女儿，却不能顺
利继承父母留下的学区房”一事，祝律师表示，这也是因为小丽父母没
有留下遗嘱，没有及时办理遗产分割手续，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定，小丽
必须和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一众堂表亲兄弟姐妹分享她父母的遗产，
因此她理论上最终获得的房产继承份额才会出现7/8的情况。

长久以来，“父债子偿”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么，在法律概念里，“父债”必须“子偿”吗？祝律师说：“还真不
一定！”

2004 年 6 月 21 日曾有媒体报道过一则案例：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阿荣旗那吉镇郭某的父亲退休后，经常喝酒赌博，郭某每
月从工资中拿出150元支付其父赡养费。由于开销过大，每月500
元的退休工资加上郭某150元的赡养费仍满足不了郭父的生活需
求，老人不但卖掉了家中房子，还负债数千元。2004年2月，老人去
世，没有给郭某留下任何遗产，却有一些债权人上门讨债。郭某拒
绝偿还，但债权人认为“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双方争执不
下，最后诉诸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由于郭某独立生活后每月从工资中支付
其父的赡养费用，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郭父生前借债用于赌博

和个人挥霍，去世后又未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
所以，法院判决：郭父生前所欠下的债务不应由其子郭某偿还。

债权人的利益是要保护的，但是债务人的义务履行起来也是
有条件的。祝律师分析说，按照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
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
清偿债务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由此可见，不继
承遗产一般也就不承担债务。

换句话说，子女继承父母遗产的，子女是否一定要偿还父债，
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应以实有遗产
还债，对不足部分法律没有规定子女有偿还的义务。如果由于子
女不尽赡养义务迫使父母借债维持生活的，则不论债务大于还是
小于遗产，子女都要承担其清偿义务。

“父债”必须“子偿”吗？

独生子女为何继承不到全部遗产？

做足功夫的遗嘱为何被判无效？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立遗嘱
啊？这个月能来吗？”这些日子，
浙江省首个遗嘱库经常接到这
样的问询电话，打电话来的，大
多是老人。据悉，自去年6月底
成立以来，遗嘱库已有近300位
老人来立遗嘱，而预约也已经排
到了今年3月。

立遗嘱为何如此热门？
我省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杭州尤甚，随之而来的是有关遗
产的官司大增。有的家庭因为
财产继承纠纷而亲人反目，有的
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结果却出乎
意料……前段时间，网上一篇题
为《独生子女再不注意，连房产
都继承不了！》的帖子，更是让
“继承那些事儿”成为大家关注
的焦点之一。

那么，关于遗产继承，我们
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上周五
晚上7：30，浙江智仁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浙江省律协
婚姻家庭委员会主任祝双夏，走
进本报微信公众号（zjfzbs）主办
的“法治微沙龙”，讲述了遗产继
承中我们不太了解的那些事
儿。本期《看法》便将此次“微
课”的精彩内容整理刊出，方便
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法
律知识，可以关注本报微信公
众号，我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
心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的法
律课程，也可在关注本报公众
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将从
中选择话题，邀请法律专家来
为大家上课。


